
 

 

保單服務部重要訊息公告 
 

投資型商品保險費選擇信用卡扣款之新規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 109/4/20起，本公司調整投資型商品保險費指定信用卡扣款規

則，規則及適用商品如下： 

 

一、 規則及適用範圍： 

(1) 限繳交特定商品之台幣分期繳保單的定期(目標)保險費與定期超

額保險費。 

(2) 金額上限：以年繳化保費 24萬元(含)內為限。 

(3) 新契約：要保書申請日期為 109/4/20(含)起適用。 

(4) 有效契約：契約變更申請日為 109/4/20(含)起適用，惟於適用

日前繳費方式為信用卡繳費且未符合新規範的保單，於新規範

公告後，如無申請變更保費、保額、繳別等導致增加年繳化保

費者，仍可持續信用卡繳費，適用日前非為信用卡繳費者，申

請變更時，一律需符合新規範。 

 

二、 適用商品 

       安達人壽泰金采變額年金保險、安達人壽聚富人生變額萬能壽

險、安達人壽聚寶盆變額年金保險、安達人壽鑫龍星變額萬能

壽險‧ 

 

       

若您有任何疑問，請與保費管理處聯絡，電話：(02)8161-1988分機

7500或 7501或本公司客戶服務專線：0800-061-988。 

 


